
　　买卖不破租赁规则的法律效果

———以契约地位承受模式为前提

周 江 洪 

内容提要：合同法第２２９条确立的是 “契约地位承受模式”，并非消极的承租人对

抗模式。应确立租赁标的物所有权变动的通知义务，以保障承租人的知情利益。原

出租人预先收取租金时，应肯定标的物交付后受让人对于原出租人的不当得利请求

权或返还原物请求权，承租人则得以对原出租人的清偿对抗受让人的租金请求。出

租人预先出让了将来租金债权时，在解释论上应肯定将来债权受让人的优先性，标

的物受让人所受的不利益则通过其他制度予以救济。对于出租人地位保留的问题，

应认为未经承租人同意的保留不生其效力，但在立法论上可以考虑有条件地肯定其

效力。押租金的问题，则应坚持押租金契约的从属性，新所有权人的返还债务并不

以是否受有现实转交为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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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合同法第２２９条规定： “租赁物在租赁期间发生所有权变动的，不影响租赁合同的效
力。”学界多认为该条是关于 “买卖不破租赁”的规定，但该条规定的 “不影响租赁合同的

效力”，究竟指的是不影响出卖人与承租人的租赁合同效力，还是契约地位的概括移转？对

此，存在着 “原租赁合同当事人约束说”、〔１〕“对抗模式说”、〔２〕“有权占有说”、〔３〕“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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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教授。

本文是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国家特支计划”青年拔尖人才、浙江省１５１人才工程的阶段性成果之一。
参见朱庆育：《“买卖不破租赁”的正当性》，载 《中德私法研究》第１卷，北京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６年版，第
３２页。其认为，就第２２９条语句的规范意义而论，所谓 “不影响租赁合同的效力”，最合乎情理的解释只能

是 “租赁契约依然只约束出租人与承租人”。

参见张双根：《谈 “买卖不破租赁”规则的客体适用范围问题》，载前引 〔１〕，《中德私法研究》第１卷，第
６页以下。其认为，“所有权让与之结果，不得对抗租赁契约……承租人得以其租赁契约或者租赁权，对抗受
让人之所有权”。但朱庆育在前文中认为张双根所主张的对抗问题，其实质是 “法定的契约承担”。

参见徐澜波：《“买卖不破租赁”规则的立法技术分析》，《法学》２００８年第 ３期，第 １０９页；奚晓明主编：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城镇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件司法解释的理解与适用》，人民法院出版社 ２００９年版，
第２６５页；黄凤龙：《“买卖不破租赁”与承租人保护———以对 〈合同法〉第２２９条的理解为中心》，《中外法
学》２０１３年第３期，第６１８页。该学说认为，“法定债的转移”存有不少弊端，而应解释为 “租赁合同不受

影响———维持承租人对租赁物的有权占有———对抗第三人 （租赁物新的权利人）请求返还原物”规则来实现

“买卖不破租赁”。



存债务承担说”〔４〕及 “契约地位承受模式说”等诸多学说。

　　但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 （试

行）》（下称 “民通意见”）第１１９条第２款规定，“私有房屋在租赁期内，因买卖、赠与或
者继承发生房屋产权转移的，原租赁合同对承租人和新房主继续有效”。《最高人民法院关

于审理城镇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２００９）（下称 “房屋租

赁司法解释”）第２０条也明确规定，“租赁房屋在租赁期间发生所有权变动，承租人请求房
屋受让人继续履行租赁合同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大量的案例实践也表明，司法实践中

至少就城镇房屋的租赁采纳了契约地位承受模式，〔５〕立法部门的释义书〔６〕及学界也多有

支持。〔７〕因此，本文也以 “契约地位承受”为中心加以阐述。

　　然而，主张契约地位承受的相关学说，论者多停留在契约地位承受的抽象结论上，多
数并未对契约地位承受后的具体法律效果作出特别说明。甚至有学者批评契约地位承受模

式的弊端就在于其 “承受范围的不明确”。〔８〕例如，承租人不知也不应知道所有权发生变

动时，承租人的租金给付或未给付究竟产生何种法律效果？出让人与受让人约定由出让人

保留出租人地位是否有效？出让人预先收取了未来租金时，出租人、承租人和受让人三者

之间的关系又当如何处理？出让人预先出让了租金债权或设定租金债权质时，又当如何处

理？解决这些问题的关键在于合同法第２２９条的契约地位承受究竟产生何种效力。对此，王
泽鉴教授在其著作中结合德国及我国台湾的学说及实践，对于契约地位承受模式下的法律

效果作了详细的分析，〔９〕但与我国大陆司法实践之间不一定具有天然的契合性。因此，有

必要结合上述学说状况及司法实践对此作出回答。

二、契约地位承受与承租人知情

　　关于契约地位的承受问题，民法通则第 ９１条规定，“合同一方将合同的权利、义务全
部或者部分转让给第三人的，应当取得合同另一方的同意”。合同法第 ８８条亦规定，“当事
人一方经对方同意，可以将自己在合同中的权利和义务一并转让给第三人”。也就是说，契

约当事人地位的移转，原则上以获得合同对方当事人的同意为要件。但法律亦同时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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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黄文煌：《论租赁权的对抗效力》，《清华法学》２０１０年第２期，第７５页。其认为，第２２９条关于租赁对
抗效力所产生的法律效果方面，其规定不甚明确，参酌比较法分析，认为应采德国民法典式的并存债务承担

模式，而非魁北克民法典式的概括债务承担模式。

当然，在部分国有土地使用权转让案件中，法院认为合同法第２２９条指的是不影响原租赁合同的效力，而不
是契约地位承受。如 “西安某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陕西某某实业有限公司租赁合同纠纷上诉案” （西安

中院 （２０１１）民一终字第００４７２号）中，法院认为土地使用权的转让并不自然解除原出租人与承租人之间的
租赁合同。虽然标的物出让人与受让人约定由标的物受让人执行原合同权利义务，但未征得承租人同意，该

概括移转无效。这一逻辑似乎表明其支持租赁合同仍然约束原出租人和承租人，但该判决最后又认为原出租

人收取承租人租金的行为显属不当，其逻辑本身并不清晰。

胡康生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释义》，法律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版，第３３８页。
参见崔建远：《债法总论》，法律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版，第２５５页；陈华彬：《债法总论》，中国法制出版社２０１２
年版，第２７６页；梁慧星：《中国民法典草案建议稿附理由：合同编 （上册）》，法律出版社 ２０１３年版，第
４０２页。
参见前引 〔３〕，黄凤龙文，第６３０页。
参见王泽鉴：《买卖不破租赁：第２４５条规定之适用、准用及类推适用》，载氏著 《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第

６册，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版，第１５９页以下。



特定情形的契约地位承受，并不需要对方的同意，如合同法第 ９０条关于当事人合并分立时
概括承受的规定，保险法 （２００９）第４９条关于保险标的受让人承受被保险人的权利义务的
规定，以及海商法 （１９９２）第１３８条关于已出租船舶所有权转让时契约地位承受的规定，
等等。那么，合同法第２２９条规定的契约地位承受，是否以承租人的同意为要件呢？
　　就合同法第２２９条的文义而言，该条只是规定了 “租赁期间”和 “所有权变动”两个

要件，似乎并不以承租人同意为要件。但依债务承担的一般原理，承担人与债务人就免责

的债务承担达成合意，须经债权人之同意 （合同法第 ８４条），而并存的债务承担，无须债
权人的承认即可有效成立。〔１０〕若债务承担未经债权人同意，原则上其仅为并存之债务加入

或约定由第三人履行债务而已，并不构成免责的债务承担。而租赁合同的出租人，因负有

租赁物的提供及用益状态维护义务，该义务的免除原则上需要征得承租人的同意。正是在

这层含义上，德国民法典第５６６条采纳了并存的债务承担模式，而非魁北克民法典第 １９３７
条所采纳的概括的债务承担模式。〔１１〕而 《欧洲民法典共同框架草案》虽然规定由受让人替

代原出租人作为租赁合同的当事人，但原出租人仍须承担补充责任，也在一定程度上考虑

了契约地位的承受原则上需要承租人的同意。〔１２〕

　　但是，事实上，承租人的利益多着眼于标的物的使用收益，与标的物为谁所有并不直
接相关，因此，将合同法第２２９条解释为原出租人退出租赁关系，亦未尝不可。原因在于，
租赁物的用益维持义务并不因出租人为谁而有所区别，其义务的履行系于租赁标的物本身。

即使出租人发生变更，在出租人义务履行方面，并不会对承租人造成过多的不利益。〔１３〕因

此，因标的物所有权发生变动而引起的出租人的变化，无需承租人的同意亦无多大障碍。日

本相关判例也确立了这一点。〔１４〕在日本法务省公布的 《民法 （债权相关）修改试拟稿》

（下称 《日本债法修改试拟稿》）中，也明确了这一当然承受的判例法理。〔１５〕

　　问题在于，在未经承租人同意亦得以承受租赁合同关系的情况下，如何确保承租人的
权益不受影响。比如，承租人在不知情的情况下，仍然只向原出租人给付租金，是否构成

对新出租人的违约？若严格按照合同的相对性，受让人成为新出租人，承租人应向受让人

履行义务，其向原出租人的履行构成非债清偿。受让人可以基于承租人的债务不履行要求

其承担违约责任，也可以解除合同 （合同法第 ２２７条）。但如此一来，“买卖不破租赁”所
追求的维持租赁关系稳定进而保护承租人的立法目的将难以实现。在这点上，保险法第 ４９
条以及海商法第１３８条规定的 “通知义务”可资借鉴。“保险标的转让的，被保险人或者受

让人应当及时通知保险人，但货物运输保险合同和另有约定的合同除外”；“船舶所有人转

让已经租出的船舶的所有权，定期租船合同约定的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不受影响，但是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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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及时通知承租人。船舶所有权转让后，原租船合同由受让人和承租人继续履行”。德国民

法典第５６６条第２款也规定了这样的通知义务，即 “因出租人的通知，承租人知悉所有权

转移的……出租人免除责任”。〔１６〕对此，合同法第 ２３０条虽然规定了保障承租人优先购买

权的通知义务，但该通知通常为所有权变动前的通知，无法为所有权变动后的通知提供规

范依据。但另一方面，合同法第６０条也规定，“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

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从诚信原则上可推出原出租人和

新出租人的此等义务；同时，也可以类推合同法第８９条进而适用第８２条之规定，以未经通

知的清偿为由，向新所有权人主张其对于原出租人的清偿抗辩。

　　在司法实践中，不少法院在适用合同法第２２９条时也考虑了承租人的 “知情与否”。〔１７〕

例如，“郑某与赵某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上诉案”中，〔１８〕法院明确指出，“作为新的出租人有

义务出示其对涉案房屋的产权证明”，“在受让人未出示其对涉案房屋拥有产权的前提下”，

“承租人未付租金并不构成违约”。其不仅要求通知承租人，甚至要求出示产权证据。“陈永

安等与绥宁县农业局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上诉案”中，〔１９〕不知租金交付对象是承租人得以对

抗受让人以拖欠租金为由行使解除权的事由之一。“陈的因与邹瑞芬、原审郑艳冰、黄慕仪

租赁合同纠纷案”中，〔２０〕承租人对于产权变动不知情构成其对受让人拖欠租金的抗辩理

由。“吴小鹏诉龚益品等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中，〔２１〕法院更是援引合同法第６０条，以诚

信原则上的通知义务为由，肯定了原出租人和受让人的通知义务。这样的案件不在少数。

　　在契约地位承受之情形，承租人对于知晓合同当事人的变更存有利益，〔２２〕承租人的知

情是承租人得以或应向受让人履行原租赁合同义务的前提之一。那么，承租人是否得以拒

绝租赁关系的承受以及在此基础上是否得以要求终止原租赁关系？对此，我妻荣认为，“承

租人如立即提出异议，则可以不受该继承租赁关系的约束 （与受让人关系上成为不法占据

者）。因为不能将租赁的继承强加于承租人。”〔２３〕若从 “买卖不破租赁”的旨趣在于对承租

人的保护来理解，承租人自愿放弃此等保护，亦未尝不可。而且，租赁关系的法定承受，

其仅依出让人与受让人的合意即 “建构”了之前并无意思介入的承租人与第三人之间的合

同关系，其意思自治的合法性本身就存在一定的可质疑空间，其对承租人的保护也是推定

维持租赁关系的稳定更符合承租人之意思。因此，若承租人有相反之意思表示，承租人与

第三人之间并不构成租赁关系，具有一定的学理依据。

　　从我国司法解释的规定来看，“房屋租赁司法解释”第 ２０条一改 “民通意见”第 １１９

条第２款 “原租赁合同对承租人和新房主继续有效”的规定，而是采取了 “承租人请求房

屋受让人继续履行租赁合同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的表述。从文义上来说，法院的 “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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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卫佐译注：《德国民法典》，法律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版，第 ２０２页；杜景林、卢谌：《德国民法典评注》，法律
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版，第２９７页。
未经特别说明，本文所引案例均出自北大法宝案例数据库。

北京一中院 （２０１２）民终字第１４３４０号。
邵阳中院 （２０１１）民一终字第５６９号。
广州中院 （２０１１）民五终字第２０５６号。
金华市婺城区法院 （２０１２）民初字第２４１８号。
野

'

正充：《债务の引受け （２）·契约当事者の地位の移
"

》，《法学セミナ
$

》６５０号 （２００９年），第１０４页。
我妻荣：《民法讲义 Ｖ２债权各论中卷一》，徐进、李又又译，中国法制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第２１４页。



持”依承租人的 “请求”而发生，但并未明确新所有权人是否可以请求确认租赁关系存在。

这也在某种程度上肯定了承租人在是否维持租赁关系上的意思自治。在我国学说中，也有

学者肯定承租人在所有权变动时有终止租赁合同的权利。〔２４〕

　　但如前所述，合同法第２２９条并非如同日本借地借家法第９条一样仅规定了消极对抗问
题，而是采取了积极的地位承受模式，所涉及的不仅仅是承租人的权利保护问题，而且会

涉及所有权的自由处分及标的物受让人的利益平衡等问题。〔２５〕从法理上来说，即使是附有

限制物权的所有权，其处分自由原则上亦不受限制；合同法亦未禁止出租人转让标的物，

而是通过承租人优先购买权的方式予以保护。因此，出租人出卖标的物本身并不构成违约，

承租人无法以违约为由请求出租人承担违约责任或解除合同。而且，如前所述，租赁物用

益维持义务等出租人义务的履行系于租赁标的物本身，并不会因主体的变动有本质的差异，

不会直接影响承租人的利益，原则上承租人亦难以以合同目的难以实现为由要求解除合同。

而且，在交易实践中，特别是一些商铺买卖中，带有长期的租赁合同，在某种程度上亦可

能构成租赁标的物交易时的价格决定因素之一。若承租人以所有权变动为由 “退租”，势必

会影响到标的物受让人对于将来租金收益的期待。〔２６〕不仅如此，通常的债权让与，债权出

让人对债务人的清偿能力并不承担担保责任。同理，除非标的物出让人明确约定对承租人

的租金债务承担保证责任，标的物出让人亦不对承租人是否退租承担担保责任。若允许承

租人退租，标的物受让人丧失的租金预期利益将无法得到救济。基于这些理由，笔者认为，

除非原租赁合同存在特别约定或承租人与新出租人达成解除之合意，承租人并不能以所有

权变动为由依单方意思表示退出租赁关系。

三、契约地位承受模式下的租金预收与将来租金债权出让

　　影响承受契约地位受让人利益的，通常是出让人未告知租赁关系之存在。因契约地位
的法定承受，原则上，受让人无法通过要求承租人腾退实现救济，因此，其行使救济的对

象依合同相对性原理通常只限于出让人。此时，除非受让人订立合同时知道或应当知道租

赁关系的存在 （合同法第１５１条），受让人得依权利瑕疵担保的规定向出让人请求承担违约
责任 （合同法第１５０条）。若构成 “故意隐瞒与订立合同有关的重要事实或者提供虚假情

况”，亦可依合同法第４２条要求承担缔约过失责任；受让人若因此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
下作出了错误的意思表示，亦可依合同法第５４条要求变更或撤销合同。
　　关于契约地位承受时租金债权的处理，其难点在于原出租人预先收取了将来租金或者
以将来债权让与的方式将租金债权出让给第三人时的法律构成。

　　 （一）出租人预先收取租金之情形

　　预先收取租金之场合，王泽鉴认为，“须注意的是，实际上常有承租人不知租赁物所有
权之让与第三人，而继续向原出租人支付租金。此外，承租人预付租金者，亦有之。于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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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王利明：《合同法研究》第４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版，第１４５页。
望月治彦：《赁贷借：

(

态を踏まえつつ，よりわかりやすい立法を》，《ジュリスト》１４３８号 （２０１２年），
第５７页。
松尾弘：《赁贷不动产の

)

渡を赁贷人の地位》，《庆
*

法学》第２４号 （２０１２年），第８６页。



情形，为保护承租人，应适用第２９９条规定，原出租人或受让人未将租赁物让与事由通知承
租人者，承租人对原出租人支付租金 （或预付租金），对受让人仍生效力”。〔２７〕对此，我国

台湾民法第２９９条第１款规定，“债务人于受通知时，所得对抗让与人之事由，皆得以之对
抗受让人。”据此，就承租人而言，其得以预先支付租金对抗受让人之租金请求权。同理，

依我国合同法第８２条规定，承租人亦得以其预先支付租金 （清偿）对抗新所有权人之租金

请求权。〔２８〕

　　就出让人与受让人之间的关系言，在我国司法实践中，有不少判决积极肯定了受让人
对于出让人预先收取租金的请求权。“姚梅新等与赵举胜租赁合同纠纷上诉案”〔２９〕就要求

出让人将预先收取的租金转交给受让人。在法律构成上，若原出租人与标的物受让人之间

构成买卖合同关系，依物权法第１１６条及合同法第１６３条之体系性解释，〔３０〕买卖标的物交
付于受让人后，受让人即取得买卖合同上的孳息收取权，出让人虽然在预先收取租金时有

其租赁合同基础，但因标的物的交付而丧失其对于法定孳息的收取权原。〔３１〕受让人因标的

物之交付而享有租金收取权 （即使所有权未发生变动），其请求权基础在于买卖合同之效

力。受让人对于标的物交付后已发生之租金 （分离后的孳息），得依物权法第 ３４条 （返还

原物请求权）之规定或第２４３条 （善意占有人之返还）之规定或民法通则第９２条 （不当得

利）之规定，要求返还所收取的租金及其孳息 （租金的利息）。另外，若认为合同法第 ２２９
条的租赁关系承受发生于所有权变动之时，则受让人依租赁关系产生的租金请求权从所有

权发生变动时始得产生，出让人依原租赁关系的租金请求权自所有权发生变动时起消灭，

受让人对于出让人预先收取的租金享有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其租金收取日期以所有权变

动之时开始计算。

　　对于标的物交付与所有权变动这两个时点，笔者认为，依合同法第 ２２９条及第 ２２６条，
所有权发生变动后，即使标的物未曾交付，受让人亦成为新的出租人，承租人负有向出租

人支付租金的义务，受让人据此享有租金收取权。但与此同时，若标的物在所有权变动前

已交付的，在所有权变动前，买受人虽然不享有租赁合同上的租金收取权，但依合同法第

１６３条，有权向出卖人 （原出租人）请求已收取之租金孳息，在所有权变动后，买受人自身

即享有租金收取权，对于出卖人 （原出租人）已收取之租金孳息享有不当得利请求权。不

管何种情形，标的物交付后的租金孳息都应归属于买受人。但是，若所有权变动在先、标

的物交付在后，依合同法第 ２２９条及第 ２２６条，受让人据此取得作为新出租人的租金收取
权，但因合同法第１６３条之规定，其在交付之前得以收取的孳息应当归属于出卖人 （原出

租人），出卖人 （原出租人）无须向买受人给付标的物交付之前已收取的相应租金。当然，

标的物为动产之情形，依物权法第２３条规定，除非存在所有权保留等特殊情形，所有权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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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引 〔９〕，王泽鉴文，第１６０页。
如 “张甲与王某某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上诉案”，上海市二中院 （２０１０）民二终字第５９２号。
广州中院 （２００８）民五终字第４１７１号。
参见周江洪：《前民法典时代的孳息归属问题研究》，《浙江社会科学》２０１１年第５期，第５５页。
此点与我国台湾民法以所有权让与为其准据点稍有不同。王泽鉴认为，“租金系属法定孳息，依第 ７０条第 ２
项规定，有收取法定孳息权利之人，按其权利存续期间内之日数，取得其孳息，在租赁物让与第三人之情形，

应依上开规定以定租金之归属，并以租赁物所有权之让与为其准据时点”。前引 〔９〕，王泽鉴文，第１６１页。



动时间多与交付时间相一致，并不存在上述因标的物交付与所有权变动时点不同而产生的

孳息收取权归属问题。而且，在动产租赁之情形，可通过物权法第 ２６条规定的指示交付的
方式以代替现实交付，标的物交付与所有权变动的时点也是一致的。

　　另一方面，若出让人未告知已预先收取租金，受让人亦无从得知，致使受让人以不合
理价格购买了特定期间内不享有收益权能的标的物，亦可类推合同法第１５０条及第１５５条瑕
疵担保责任之规定，以标的物交换价值的降低构成瑕疵为由，要求出让人承担瑕疵担保责

任。同理，类推合同法第 １５１条之规定，若受让人订立合同时知道或应当知道瑕疵的存在
的，则不能依此要求出让人承担瑕疵担保责任。而且，若受让人订立合同时知道或应当知

道出让人已预先收取租金，若非当事人另有约定，则可视为在考量交易价格时已预先对此

作了衡量，构成当事人交易之基础，进而亦不能要求出让人依不当得利返还已预先收取之

租金。〔３２〕

　　 （二）出租人预先出让将来租金债权之情形

　　从上述分析亦可得知，预收租金多涉及租金孳息收取权的主体、买卖合同标的物的孳
息归属、承租人的清偿保护以及瑕疵担保责任等诸多关系。同样地，以将来债权让与的方

式将租金债权出让给第三人时的法律构成，〔３３〕亦会面临此等问题。但将来租金债权的让

与，所涉主体更多，法律关系更为复杂。

　　在传统民法上，无论是将债权让与确定为事实行为〔３４〕还是处分行为〔３５〕，要发生权利
变动 （债权的归属主体变动），须标的特定化。若在债权让与上恪守该原则，让与将来债权

本身不可能。但现代各国民法均普遍性地承认将来债权的可让与性。〔３６〕《美国第二次合同

法重述》第３２１条、《美国统一商法典》第 ９编 （９—２０４）、 《加拿大动产担保交易法案》
等英美法系的相关规范亦承认将来债权的可让与性。对此，《日本债法修改试拟稿》第１８—
４条中也确认了将来债权得以出让，将来债权的受让人当然取得已发生之债权；但要产生对
抗第三人的效力，应具备对抗要件。〔３７〕在我国现行法律体系中，无论如何，依 《最高人民

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 （２０１２）第 ４５条及第 ３条，至少债
权让与之原因行为的效力本身并不受让与标的乃将来债权之影响。

　　但是，在租赁关系中，若出租人以将来租金债权为标的先行出让、而后又因所有权变
动发生契约地位的承受时，将来债权让与所涉及的利益关系并不限于将来债权的出让人、

受让人和债务人，尚包括承受了原契约地位的租赁物受让人。其间的利益考量，不仅仅涉

及将来债权是否可以让与的法律判断，尚面临现行法律规范体系下的多重考量。目前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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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广州中院 （２０１１）民五终字第６１３号。
当然，也有学者认为，“所谓未来债权仅仅指基础关系尚不存在，将来有发生可能性的债权”，对于已有基础

的附停止条件、附始期的债权及现存的长期债的关系，仍然属于现实债权。具体参见申建平：《论未来债权让

与》，《求是学刊》２００７年第３期，第８９页。
参见崔建远：《债权让与的法律构成论》，载崔建远：《债权：借鉴与发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版，
第７４页以下。
参见韩世远：《合同法学》，高等教育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版，第２３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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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中亦已有案例面临此等问题。〔３８〕

　　关于债权让与，合同法第８０条规定，“未经通知，该转让对债务人不发生效力”。关于
该条款的理解，多有争议。〔３９〕一说认为应采德国式的理解，“通知”并非债权让与的生效

要件，双方当事人达成合意、让与合同发生效力时，受让人即可以对其他第三人主张债权

让与的效果，成为债权人。一说认为应采法、日等国的通知对抗主义，债权让与须经通知

债务人，才发生对抗第三人的债权让与效力。合同法并未对此予以明确，但依该法第 ８０条
“未经通知，该转让对债务人不发生效力”的反对解释，即使未经通知，亦对债务人以外的

第三人发生债权让与的效力，也就是说，债权让与双方当事人达成合意时，受让人即取得

债权，但未经通知，对债务人不生效力。〔４０〕依此解释，债权让与遵循的是意思主义的 “意

思生效”规则。若采该解释，则将来租金债权的让与，自当事人合意时起即时移转，一经

通知对承租人亦发生效力。当然，除非承租人放弃期限利益，租金债务以后付为原则 （合

同法第２２６条），租金随着租赁物的使用相应地产生。因此，即使让与了将来租金债权，就
未实际发生的租金，债权受让人尚不得请求支付。

　　就租金债权言，若认为因租赁物的所有权变动而发生租赁关系承受，同时，依合同法
第８８条的概括转让亦得适用合同法第８０条之规定，那么，将来租金债权受让人与租赁物受
让人之间构成 “债权二重让与”的对抗关系。此时，因合同法未采取法、日等国的通知对

抗主义做法，则应依让与时间先后顺序为标准，〔４１〕在时间上劣后的租赁物受让人，并不能

对抗在先的将来租金债权受让人，第二受让人纵属善意亦不能取得债权。〔４２〕依此，应由将

来债权受让人收取租金。但对于承租人而言，依合同法第 ８０条，受通知时才对其发生债权
让与效力。若将来租金债权的让与未经通知债务人或劣后于标的物所有权变动的通知，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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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９〕

〔４０〕

〔４１〕

〔４２〕

参见 “冯碧莹与袁聚财租赁合同纠纷上诉案”，金华中院 （２０１１）商终字第１２７５号。因该案判决理由阐述较
为充分，且与后文的分析关系紧密，故在此予以概括介绍。该案中，姜某与袁某签订有租赁合同，租期 ２０
年。２００８年９月１１日，姜某将收取租金的权利转让给冯某。冯某已依该租金债权转让协议收取了两年租金。
２００９年６月１８日，姜某因借款以该房屋设定抵押，后进入执行被拍卖。２０１１年 ２月，冯某诉请袁某支付
２０１１年度租金６万元；房屋现所有权人 （原审第三人）则主张冯某自其取得房屋产权时起不再享有收取租金

的权利。原审法院认为，姜某转让的２０年收租权，具有不确定因素，是附条件的债权，条件从某时起不能成
就，则从该时起丧失收租权，也就无收租债权可转让；冯某受让的债权并非是必然全部有效存在的债权，而

是附条件的债权。同时认为，法院执行局无需将冯某提交的债权转让协议提交给拍卖公司，且认为即使拍卖

公司收到该债权转让协议且告知了参拍人，冯某亦不得收取租金，其理由是拍卖后租金由新所有权人收取，

姜某不再有收租权，冯某亦就无从享有。二审支持原审的判断，同时认为，虽然姜某将收租权转让给了冯某，

但姜某、冯某已无法按照转让协议履行合同，故冯某不得收取租金。

关于债权让与通知效力的学说及司法实践状况，参见其木提：《债权让与通知的效力》，《交大法学》２０１０年
第１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版，第２４５页以下。
也有学者认为，对债务人亦已发生债权即时移转之效力。“只要让与人有处分权、债权存在、债权确定或可得

确定、双方合意、债权有可让与性等要件具备，让与契约即发生物上的效力，不仅在当事人间，债权即时移

转，对债务人、第三人亦然”。参见张谷：《论债权让与契约与债务人保护原则》，《中外法学》２００３年第 １
期，第３２页。
参见前引 〔３５〕，韩世远书，第２４８页；方新军：《合同法第 ８０条的解释论问题》，《苏州大学学报》 （哲学
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３年第２期，第９４页。当然，也有学者主张，确定被让与债权归属的优先规则，包括合同
成立主义、通知主义和登记注册主义，我国民法在解释上应当采纳通知主义 （参见白彦、林海权：《债权让

与制度若干问题研究》，《政法论坛》２００３年第３期，第５７页；李永锋、李昊：《债权让与中的优先规则与债
务人保护》，《法学研究》２００７年第 １期，第 ４２页；申建平： 《债权双重让与优先权论》， 《比较法研究》
２００７年第３期，第６４页）。
参见王泽鉴：《民法思维：请求权基础理论体系》，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版，第９０页。



承租人对标的物受让人负有租金支付义务。而将来租金债权受让人与出让人之间的关系，

则依原因行为 （买卖、赠与等）的法律原理解决。〔４３〕

　　当然，有观点主张将来债权让与的效力，并不及于出让人地位变动后才实际发生的债
权。〔４４〕其主要理由是，就标的物转让时尚未发生的租金，因债权尚未实际发生，将来租金

债权的受让人尚未取得实际的债权。由于作为将来债权让与基础的处分权，乃是立基于发

生债权的契约地位，因此，将来债权让与的效力，原则上应限于将来债权出让人处分权所

及范围。将来债权出让后，该将来债权的出让人的契约地位发生变化时，出让人的处分权

并不及于地位变动后发生的债权。从这层意义上说，将来债权让与原因行为虽然并不会因

为出让人地位的变动而受有影响，但在 “债权变动”方面，则有其效力边界所在。若该解

释得以成立，即使出租人出让了将来租金债权，在因适用合同法第２２９条发生契约地位承受
时，其 “债权变动”效力亦无法及于标的物出让后才实际发生的租金。将来债权的受让人

仅能取得标的物出让前已实际发生的租金。前述 “冯碧莹与袁聚财租赁合同纠纷上诉案”

亦正是基于这样的理由否定了将来债权受让人的租金请求权。

　　但是，笔者并不赞同上述观点。原因在于，标的物受让人承受的是原出租人的契约地
位，而原出租人已处分了基于该契约所生之将来债权，标的物受让人正是以此为前提承受

了原出租人的契约地位。因此，将来债权让与的效力亦及于承受了该契约地位的租赁标的

物受让人，并不能说原出租人对将来实际发生的债权不享有处分权。〔４５〕正是在这层意义上

言，《日本债法修改试拟稿》第１８—４条第４款但书规定，将来债权受让人得以对抗承受了
契约地位的标的物受让人，将来债权受让人可以取得基于该契约发生的债权，即使该债权

在契约地位承受后才实际发生亦是如此。

　　 《日本债法修改试拟稿》的上述规定实际上承受了日本民法 （债权法）修改研讨委员

会的方案。〔４６〕但这一方案从一开始就颇受质疑。关于将来债权让与的效力是否及于在租赁

标的物出让后才实际发生的债权，多数学说并不当然地持肯定见解，而是从利益衡量角度

出发，衡量租金债权受让人与契约地位承受人之利益，进而得出肯定或否定之结论。有认

为 “保护租金债权受让人的必要性，较之难以回避自身不利情形的契约地位承受人来说，

其必要性相对较低”，进而主张其效力并不及于标的物出让后才发生的债权。〔４７〕《日本债法

修改试拟稿》公布后，学界和实务界也有不少对此持审慎的态度。或是认为，“新出租人负

有出租人义务却无法行使租金债权这一方案，从维持租赁标的物经济价值等角度来看是否

妥当，仍有必要继续探讨。”〔４８〕或是认为，从物权法定主义角度来看，除非在物权类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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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前引 〔４０〕，张谷文，第２８页。
参见前引 〔３７〕，法务省民事局参事官室书，第２５７页。
参见前引 〔３７〕，法务省民事局参事官室书，第２５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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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以明确规定，不得创设出长期没有任何收益的仅存负担的所有权类型。〔４９〕或是从不动产

受让人、将来债权受让人、承租人、将来债权及不动产出让人四方的利益衡量角度对此进

行强烈的批判，认为不动产受让人因为将来债权让与公示的不充分而购入了没有价值的不

动产，致使其不得不事先调查目标不动产过去数十年间是否存在将来租金债权的让与等；

而将来债权让与公示方法并不限于登记，要求其进行这样的调查几乎不可能，容易助长欺

诈型交易，使得不动产买卖、拍卖、抵押权设定等不动产交易整体出现混乱局面，进而瓦

解不动产交易制度本身。不动产受让人即使可以向出让人追究担保责任，也仅仅是增加了

无用之裁判，对于保护一般消费者和一般投资人免于滥用行为本身也并不充分。因而认为

将来租金债权受让人与不动产受让人之间发生冲突时，应当优先保护不动产受让人。〔５０〕

　　考虑到上述不同意见，《日本债法修改试拟稿》第１８—４条第４款但书中虽然规定了将
来债权受让人得以对抗承受了契约地位的标的物受让人，但考虑到不动产租金债权的特殊

性，以 “注２”的方式表明了不同的观点，即 “有观点认为，应当在第４款但书的基础上进
一步规定，就不动产将来租金债权的受让人来说，对基于第三人从债权出让人处承受的契

约所生的债权，不能取得该债权”。〔５１〕

　　从以上分析可以得知，将来租金债权让与之情形，就标的物出让后才实际产生的租金，
无论是归属于承受了契约的标的物受让人，还是归属于将来债权之受让人，在理论上都是

可以成立的，也都有利益衡量上的基础。〔５２〕但从债权让与的制度体系来看，租金债权的处

分不仅关涉债权让与制度，亦与债权质、租金债权与承租人债权的抵销、租金债权的扣押

与执行、基于租赁标的物抵押权的物上代位对租金债权的扣押等制度相关，若以利益衡量

为由肯定标的物受让人的优先权，不仅会从本质上否定将来债权的可让与性，而且也会导

致债权让与何时发生效力的标准陷入混乱，将极大地动摇与债权处分相关的制度根基。而

且，即使从利益衡量的角度来看，对于标的物受让人可能遭受的不利益，标的物受让人尚

可以通过事先调查、对于恶意串通型的将来债权让与主张无效、受欺诈时行使撤销权、向

标的物出让人追究违约责任或缔约过失责任等加以回避。而对于将来债权受让人来说，令

其预测租赁标的物的将来出让并采取回避措施，是非常困难的。〔５３〕

　　当然，在出租人预先出让将来租金债权之情形，若标的物受让人与标的物承租人依合
同法第９３条规定合意解除了所承受的租赁合同关系，在此基础上与原承租人或新承租人重
新签订租赁合同，将来债权受让人之优先能否及于新租赁合同上的租金请求权，亦有必要

加以分析。从债权让与的效力来说，其效力及于原租赁关系上产生的租金债权，承受契约

地位的标的物受让人也因此而受拘束，但标的物受让人重新签订的租赁合同所产生的租金

请求权，并不在将来租金债权所及范围之内。但问题在于，债权让与之后，原债权人是否

仍然得以合意行使消灭该租金请求权之解除权 （终止合同）？而承受契约地位的标的物受让

人，是否得以合意行使终止原租赁合同的解除权？若得以行使，又当如何救济将来债权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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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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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３〕

前引 〔４６〕，民法 （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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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改正委员会编书，第２７７页。
伊藤达哉：《将来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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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改正中间试案の解
-

论の
.

讨》，《ＮＢＬ》第 １００５号 （２０１３年），
第２０页。
参见前引 〔３７〕，法务省民事局参事官室书，第２５５页。
参见前引 〔４６〕，野泽正充文，第１２６页。
参见前引 〔２６〕，松尾弘文，第８２页。



受让人？这些问题，涉及到解除权的限制或形成权的转让问题，〔５４〕且就标的物受让人方面

来说，也存在着构成第三人积极侵害债权的可能，这里不展开讨论。可以肯定的是，若得

以行使解除权，债权受让人因无法实际取得其债权，可以依债权让与原因行为上的关系获

得救济。

四、契约地位承受模式下的出租人地位保留

　　关于契约地位承受的例外，我国司法实务中也关注到了出租人与承租人对合同法第２２９
条作出的特别约定，认为承租人与出租人约定不要求受让人继续履行的，应从其约定。〔５５〕

但是，若标的物出让人和受让人约定，标的物出让人仍然保留其出租人的契约地位，又该

如何处理？

　　在产权式公寓的交易中，会出现原不动产所有人将其已出租的不动产分散出售给不同
的业主，但同时与各业主约定，由其保留出租人的契约地位之情形。对于不拥有不动产管

理经验的众多小业主来说，交给拥有不动产管理经验的原业主打理，可能对其更为有利。

当然，这一功能完全可以通过签订委托管理合同加以实现，但在一些特殊的情形，特别是

租赁不动产信托让与情形，乃是以信托受让人不负修缮义务或费用偿还义务等出租人义务为

前提的，委托管理合同难以实现这一功能，因此存在由原所有人保留出租人地位的需要。〔５６〕

或者是为了快速回收资金之需要，将已出租之标的物再行 “融资租赁”，将标的物出售给融

资租赁公司后逐年回购，同时约定由原出租人保留出租人之地位。为维持经营等的连续性，

此种运营模式亦不是没有可能。不仅如此，在一些民事关系中，当事人也可能出于某种原

因约定由原出租人保留作为出租人的契约地位。〔５７〕而在虚拟式或产权式商铺销售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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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 “房屋租赁司法解释”第１７条规定次承租人得以通过代付租金对抗出租人的解除权外，我国合同法对于合
同解除涉及第三人的情形并未作过多规定。对此，日本民法第５４５条规定，合同解除时的恢复原状，不得损害
第三人之利益。但学说上也认为，被解除契约上的债权的受让人，并不在该条所列 “第三人”的范围之内

（参见松冈久和、中田邦博编：《新·コンメンタ
$

ル民法 （财产法）》，日本评论社２０１２年，第７９１页）。我
国有学说认为，合同的撤销权、解除权因涉及债的关系的存废，应专属于合同债权人。租赁合同出租人虽将

收取租金的债权让与他人，但因承租人不支付租金而解除合同的权利并不当然地移转于受让人。因出租人行

使撤销权或者解除权将直接影响受让人的利益，故其行使权利时，应对受让人的利益损失作出妥当安排 （梁

慧星：《中国民法典草案建议稿附理由：债权总则编》，法律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版，第２４１页）。关于合同关联性
形成权在债权让与中的归属或迁移问题，虽然德国主流学说主张合同关联性形成权不因具体的债权移转而与

真实的债务关系主体相分离，只能由债权出让人这一合同主体享有，但我国有学说认为在没有明确约定时，

债权让与中的法定解除权移转于债权受让人 （参见申海恩：《合同关联性形成权可转让性障碍之克服———在债

权让与中考察》，《政治与法律》２０１０年第２期，第９１页）。
参见前引 〔３〕，奚晓明主编书，第２７３页。
参见前引 〔３７〕，法务省民事局参事官室书，第４５３页。
例如，“朱爱平与新沂市茂源实业发展有限公司租赁合同纠纷上诉案”（徐州中院 （２０１０）民终字第２０３８号）
中，乙修理厂承租甲公司的修理场地及部分机械。后甲公司将其出租给乙公司的资产出让给自然人丙，资产

出让合同约定 “甲公司将合同签订日以后收取的租金交付给丙”，“甲公司应继续履行与乙修理厂的约定”。

从内容上看，该约定明显是保留了原产权人的出租人地位。但是，法院却认为，“因被上诉人将修理厂原租赁

的所有财产转让给上诉人后，就已经丧失了对财产的所有权，不能继续履行与修理厂签订的合同，故一审判

决认定双方签订的 《企业资产转让合同书》中 ‘甲方应继续履行与乙修理厂的约定’系笔误，应为 ‘丙方应

继续履行与乙修理厂的约定’，符合合同本意和法律规定。”虽然如此，该案判决理由却又支持承租人对甲公

司主张的租赁合同违约责任，其逻辑明显存在问题。合理的解释应该是标的物出让时，当事人之间约定了出

租人地位的保留。



为促进销售，开发商通常会在出让商铺前签订商场整体租赁合同，然后再出售给投资者，并

以回租的方式或者是约定保留出租人地位的方式，由开发商保留其出租或转租的权利。〔５８〕

在租赁不动产流动化、证券化交易中，也存在着类似的现象。例如，取得流动化对象的租

赁不动产标的物受让人多为人数众多而分散的小业主，并将其份额权信托给信托银行，小

业主自己并不行使该不动产的管理、租赁等，而是在出让人 （出租人）、受让人 （小业主）

和信托银行之间达成由出让人保留出租人地位的合意。〔５９〕

　　但是，关于租赁标的物出让人与受让人合意的效力，学理上存在诸多争议。日本有学

者认为，仅仅移转物权但保留标的物上的债权，在理论上是完全可能的，但同时认为其实

质上导致了承租人地位发生了变化，即由承租人变成了次承租人，与所有权变动时的出租

人地位承受所要求的维持原有的实质关系不符，〔６０〕使得承租人因标的物出让人与受让人的

合意而处于不利之地位。据此，不动产原所有权人与新所有权人之间关于由出让人保留出

租人地位的合意，应为无效。

　　从法律构成上说，若标的物出让人与受让人之间约定由出让人保留出租人地位，其法

理逻辑可能是：依合同法第２２９条的规定，标的物受让人因所有权变动而成为新的出租人，

标的物受让人与承租人之间依原租赁合同内容成立租赁关系；而保留出租人地位的约定，

则可以视为新出租人将其出租人地位概括移转于标的物出让人 （原出租人）。然而，除非法

律特别规定无需对方同意之法定契约地位承受，依合同法第 ８８条之规定，合同权利义务的

概括转让应当经对方同意。〔６１〕也就是说，未经承租人同意的出租人地位保留合意，对承租

人不能生其效力。

　　若按照日本判例及学说来理解，出租人地位的保留，其实质是标的物受让人与出让人

之间构成租赁关系，出让人 （原出租人）与承租人构成转租关系。〔６２〕但从法理逻辑及我国

司法实践来看，即使标的物受让人与出让人之间的出租人地位保留合意可以视为实质上的

租赁关系，亦不能当然地推出原租赁关系变为转租关系。原因在于，因合同法第２２９条之规

定，标的物受让人因所有权变动与承租人形成租赁关系；若将出租人地位保留合意作为租

赁关系的合意对待，则势必构成 “一物二租”之局面。对此，“房屋租赁司法解释”第６条

的规定可资参考，即 “一房数租”时，应当依据 “合法占有”、“登记备案”、“合同成立时

间”的顺序确定 “履行合同的承租人”。依此理解，若将出租人地位保留合意视为租赁关

系，“履行合同的承租人”也只能是原先的承租人。标的物出让人与受让人关于保留出租人

地位的合意并不能使得原先的承租人成为次承租人，亦即双方的合意对承租人不生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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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若交易实践中需要保留出租人地位，在现行法律层面只能适用合同法第 ８８条的
概括转让规则，应取得承租人的同意。当然，若仅仅需要由原出租人来行使管理权限，也

可以通过标的物受让人与出让人之间的委托合同予以处理。在授权原出租人管理后，若标

的物受让人再行出让标的物，无论其委托合同是否由新的标的物受让人承受，依合同法第

２２９条之规定，由新的标的物受让人继受出租人地位，在新的标的物受让人与承租人之间形
成租赁关系。

　　当然，若政策论上认为应当推进不动产等租赁标的物流动化、证券化，进而有必要承
认出租人地位保留对于承租人的效力，则可以对此作出特别规定，以回避合同法第 ８８条的
同意要件，但应采取措施使得承租人免遭不利。总之，一方面试图借助不动产之所有与利

用的分离以实现不动产所有权价值的最大化，一方面又试图确保承租人法律地位的安定及

对租赁制度本身的信赖，以免给不动产租赁市场造成不良影响，两者之间的平衡已构成不

动产租赁制度的现代课题之一。该课题的方向之一，在立法论上可考虑在肯定由标的物受

让人当然承受的基础上，适当承认其例外。〔６３〕对此，《日本债法修改试拟稿》规定，“出让

人与受让人合意由出让人保留出租人地位、且约定由受让人将该不动产出租给出让人时，

出租人地位不移转于受让人。于此情形，此后受让人与出租人之间终止租赁的，出让人保

留的出租人地位，移转于受让人或其承受人。”〔６４〕该草案试图将保留出租人地位合意的方

式限于租赁方式，且通过规定该租赁终止时由受让人承受出租人地位以保持承租人地位的

安定性。之所以将受让人与出让人之间缔结租赁合同作为保留出租人地位的要件，主要是

考虑到明确新所有权人为原所有权人设定的利用权限、明确标的物再次出让时的承受关系

以及此等租赁合意并不会给当事人之间造成过重的负担等。〔６５〕但此等规则最终能否获得通

过及其实践效果，尚待进一步观察。

五、契约地位承受与押租金法律关系的承受

　　若租赁合同存在押租金条款，在法定契约承受模式下该如何处理押租金，势必成为问
题之一。特别是若承租人已将押租金交给原出租人，租赁关系结束时，承租人有权对原出

租人还是新所有权人请求返还押租金？新所有权人可否请求原出租人将其收取的押租金交

付给自己？若承租人尚未交付押租金给原出租人，新所有权人是否有权请求承租人交付押

租金？〔６６〕

　　契约地位承受引起的押租金问题，虽然在司法实践中成为双方当事人争议焦点的并不多
见，但亦有不少判决对押租金的归属和返还关系作出了判断。从实践来看，主要有以下几种处

理方式：一是依原出租人是否向新所有权人转交了押租金判断押租金返还关系。若原出租人向

新所有权人转交了押租金的，租期届满时，由新所有权人承受原押租金关系，或用以抵扣租

金等相关费用，或予以返还；承租人不得向原出租人要求返还 （如 “沈某某诉申某某房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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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赁合同纠纷案”、〔６７〕“某某诉某某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６８〕）。若押租金仍留存于原出租

人处的，则承租人向原出租人要求返还 （如 “上海开佳五金机电有限公司等与项某某等房

屋租赁合同纠纷上诉案”、〔６９〕“××公司诉 ××公司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７０〕“沙某诉查
某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７１〕）。但若在原租赁合同中明确约定所有权变动时由受让人承受

全部合同权利义务的，则由新所有权人承受押租金的返还义务 （如 “上海胤龙某公司与沈

某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上诉案”〔７２〕）。二是明确肯定原出租人应当转交押租金，并由新所有

权人承受押租金返还义务，即使未对押租金进行交接，亦复如此 （如 “陈某某诉林某某等

租赁合同纠纷案”、〔７３〕“陈的因与邹瑞芬、原审郑艳冰、黄慕仪租赁合同纠纷一案”、〔７４〕

“郭伟雄与广州市协和兴汽配有限公司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上诉案”〔７５〕）。此等司法实践表

明，法院在押租金返还关系的处理上，其司法态度并不一致，有必要对此作一探讨。

　　关于出租人地位移转时的押租金法律关系问题，历来颇有争议。〔７６〕或认为，受让人须
承受押租金之返还义务，其已受押租金之转交与否，在所不问。原因在于，押租权并非质

权，无须以押租金之转交为受让人负返还义务之要件，而其转交乃属押租权移转以后之问

题。〔７７〕或认为，承租人与原出租人约定须交付押租金而尚未交付时，受让人得根据该项约

定向承租人请求交付；承租人已将押租金交付于原出租人时，受让人可向原出租人请求转

付；受让人已自承租人取得押租金，或自原出租人转受押租金者，应负返还之责；受让人

未取得押租金，不负返还之责。其理由在于，上述问题所涉及者，不仅是押租金之法律性

质，亦且是当事人之利益衡量。〔７８〕

　　在日本判例及通说中，因不动产所有权移转而由新所有权人承受出租人地位时，不论
新所有权人就承租人已交付押租金的事实及数额是否知晓，亦不问新所有权人是否从原出

租人处受有押租金的事先补偿，在当然抵充旧所有权人处的迟延租金债务等后，其押租金

余额返还义务由新所有权人当然承受。〔７９〕对此，在日本债法修改过程中，无论是民间的

“民法 （债权法）修改研讨委员会”〔８０〕还是官方的 “法制审议会民法 （债权相关）分会”〔８１〕

公布的试拟稿中，都沿袭了这一判例和通说。但在日本法务省审议会讨论过程中，来自实

务界的审议会委员指出，实务中通常都是不做抵充而由新所有权人承受全额的押租金返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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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务，且这也是当事人通常的意思。考虑到这一点，法务省的试拟稿并未对抵充关系作出

规定，而是将其委诸于法解释和当事人的个别合意。

　　对于原出租人是否就押租金返还债务承担担保责任，争议较多。日本有判例曾指出，
“若仅由新所有权人履行押租金返还债务，当新所有权人陷于无资力等情形时，承租人有可

能因此遭受不利益。此等情形，能否向原所有权人请求押租金返还债务的履行，与上述出

租人地位移转问题并不相同，属于应当另外研讨的问题。”〔８２〕基于该判例，日本 “民法

（债权法）修改研讨委员会”除了维持由新所有权人承受的基本方向之外，也同时认为原所

有权人就押租金返还债务负有担保责任。其理由在于，与出租人地位属人性较弱 （专注于

标的物的利用关系）不同，作为金钱债务的押租金返还债务，因其债务人的责任财产不同，

其偿还能力亦会不同，据此，认为未经承租人同意而移转有可能会损害承租人关于押租金

返还请求的法律地位，而采取了类似并存债务承担的模式。〔８３〕在日本法务省审议过程中，

虽然亦有立法提案要求原所有权人承担押租金返还债务的履行担保责任，但遭到了不动产

交易实务界和律师界的强烈反对，认为此举会导致确定不动产交易价格的困难、原所有权

人须调查新所有权人的信用状况等，极大地影响不动产交易实务，〔８４〕法务省试拟稿最终并

没有采纳这一方案。

　　在我国现行法体系中把握押租金法律关系，首先是押租金关系的法律性质。租赁情形
押租金的性质当然应依当事人的意思而定，但通常都是为了担保出租人租赁合同上的权利，

诸如迟延租金债权、租赁终止后租赁物返还前的租赁物使用费及其他因租赁关系所生之债

权等。关于押租金的性质，史尚宽认为其为让与担保，且具有要物契约性。〔８５〕但对于要物

契约，通常须有法律规定。我国现行法律对此未作规定，如何解释其性质，当进一步分析。

若定其具有担保之性质，若未完成特定金钱的交付，难以与承租人通常的责任财产相区别，

进而无法构成特别担保，难以产生优先效力，故担保之设定，当以交付为要件。但押租金

关系中内含的债权行为，视其为担保设定之预约抑或债权契约之本约，并不影响出租人得

以依约定请求交付押租金之效力。

　　其次，作为担保，押租金契约具有从属性。担保通常依附于被担保的主债权，两者之
间具有主从关系，除非法律规定或当事人特别约定，担保合同是主债权债务合同的从合同

（担保法第５条、物权法第 １７２条等）。除非该从权利专属于债权人，主债权转让的，受让
人取得与债权有关的从权利 （合同法第 ８１条）。若认为合同法第 ２２９条规定的是契约地位
的法定承受，依合同法第８９条之规定，押租金担保亦同样由新所有权人承受。因此，押租
金返还债务应当由新所有权人承受，而不是由原出租人承担。当然，亦有观点认为押租金

契约与租赁契约为不同的契约，租赁契约的承受依法定当然移转，但对于押租金契约，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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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法律未作特别规定，应依债务承担的一般原理处理，即未经债权人同意之 “债务承担”，

当为并存的债务承担，原出租人仍难以免除押租金返还债务。〔８６〕然而，从押租金契约的从

属性角度言，押租金的命运取决于被担保的主债权，因主债权移转而移转，而押租金之返

还义务，产生于押租金所担保的主债权实现或终止后的清算关系，其依附于主债权，并非

单独的债务承担，因此原则上并不需要承租人的同意。因此，依押租金契约的从属性，原

出租人因出租人地位的移转而免除其押租金返还债务。同理，若法政策上最终认为应当肯

定出让人与受让人合意保留出租人地位的效力，出租人的契约地位实质上并没有移转，依

附于主合同的从合同义务亦不发生移转，仍由原出租人承担押租金返还债务。

　　因此，若承租人尚未交付押租金给原出租人，因承受了出租人地位而同时承受押租金
法律关系的新所有权人当然有权请求承租人交付押租金，无论视其为担保设定之预约抑或

债权契约之本约，并不影响得以依约定请求交付押租金之效力。若原出租人已收取承租人

交付之押租金，原出租人因丧失其出租人地位而同时丧失押租金法律关系之主体地位，其

留存押租金并无正当依据，除非双方当事人在标的物价格上已就此作适当考量，新所有权

人得以依押租金法律关系主体地位的承受而请求原出租人转交押租金。

　　第三，关于新所有权人是否仅就原出租人抵充后的余额承担押租金返还债务，日本修
法过程中存在较大争论。从上述主从法律关系的角度言，新所有权人承受的出租人地位，

仅仅是所有权变动后的权利义务关系，对于迟延租金债权等并不发生承受关系。对于迟延

租金债权，即使原出租人因契约地位承受退出原租赁关系，原出租人仍有权收取，押租金

对此仍有担保功能，当发生押租金的清算问题。因此，在解释论上应当认为，已发生的迟

延租金当然抵充，既是原出租人的权利，亦符合承租人利益保障的需要。当然，若交易实

践中存在着诸如全额移转于受让人之默示规则，为保障交易之顺利进行，立法论上采取全

额移转于新所有权人亦未尝不可。

　　第四，关于新所有权人的押租金返还债务是否以现实转交为发生要件。如前所述，我
国司法实践及学说中存在着依是否现实转交为标准划定新所有权人返还义务的见解，其论

据多为德国民法典第５７２条之规定及其保护承租人的立法理由，即 “取得人仅于已受担保

之交付，或对于出租人承担其返还义务时，始负返还担保之义务”。此处的担保，包括押租

金在内。〔８７〕或认为押租金与债权移转过程中的动产质权无异，非移转物之占有，不生移转

效力，受让人未受押租金之移转，自不负返还义务。〔８８〕

　　依 《关于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２０００）第 ８５条规定，
“债务人或者第三人将其金钱以特户、封金、保证金等形式特定化后，移交债权人占有作为

债权的担保，债务人不履行债务时，债权人可以以该金钱优先受偿。”租赁情形的押租金类

似于此处的 “保证金”，且该司法解释将其列在 “动产质押”章节中予以规定，似乎应当适

用动产质权的相关规定。但通常来说，出租人收取押租金，通常都是与自己的金钱相混同，

并非区别保管予以特定化。从实质上而言，在我国没有规定让与担保制度的情形下，租赁

押租金的性质与其说近似于只移转占有的动产质押，不如说更接近于移转金钱所有权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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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只是不适用定金罚则。因此，押租金之问题并非一定要适用动产质押之规定。况且，

在租赁标的物交易过程中，标的物出让人与受让人可以确认是否存在租约及押租金，进而

在决定标的物交易价格时予以考虑。退一步说，受让人亦得以直接依前述主从合同的关系

要求原出租人转交，并不会损害受让人的利益。而对于承租人而言，除了返还请求的可能

外，亦存在着在租赁合同终止时得以用押租金抵充相关债务之期待，〔８９〕若以是否转交为条

件，承租人未必知之，进而势必影响此种期待的实现。

　　从上述分析可得知，在契约地位承受模式下，若承租人已将押租金交给原出租人，租
赁关系结束时，承租人有权向新所有权人请求返还押租金。受让人可以对原出租人请求将

其收取的押租金交付给受让人自己。若承租人尚未交付押租金给原出租人，新所有权人亦

有权请求承租人交付押租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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